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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  
討 論 文 件  
 

立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 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 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的 使 用 及 管 理  
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（ 康 文 署 ）轄 下 公 眾 休 憩

用 地 的 使 用 及 管 理 ， 以 及 將 進 行 的 公 共 藝 術 活 動 和 尖 沙 咀 海 濱 優 化 計 劃 的

進 展 。  
 
 
背 景  
 
2. 康 文 署 負 責 發 展 和 管 理 各 類 公 共 文 娛 康 體 設 施 供 市 民 大 眾 享 用 。 就
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而 言，康 文 署 管 理 超 過 1 500 個 大 小一 的 公 園 和 遊 樂 場，提

供 花 園 、 步 行 徑 ／ 緩 跑 徑 、 兒 童 遊 樂 場 、 休 憩 處 、 足 球 場 、 籃 球 場 及 健 身

設 備 等 消 閒 和 康 樂 設 施 ， 藉 以 推 廣 健 康 生 活 模 式 和 普 及 體 育 。 康 文 署 根 據

《 公 眾 衞 生 及 市 政 條 例 》（ 第 132 章 ）及 其 附 屬 規 例 管 理 轄 下 場 地，以 確 保

在 遊 樂 場 地 內 進 行 的 活 動 安 全 有 序 。  
 
 
公 眾 休 憩 用 地 的 設 施  
 
3. 康 文 署 致 力 提 供 優 美 舒 適 的 休 憩 環 境 及 多 元 化 的 公 眾 遊 樂 場 地 ， 供

市 民 享 用 ， 滿 足 公 眾 人 士 的 各 種 消 閒 和 康 樂 需 要 。 此 外 ， 康 文 署 近 年 積 極

增 加 下 列 設 施 ， 回 應 社 會 的 需 要 ：  
 

( i)  長 者 健 體 設 施  — 為照 顧 長 者 對 健 體 設 施 的 需 要 ，康文署轄下超

過 440 個戶外康樂場地共設有約 2 280 多組長者健體設施，包括健

騎機、太極揉推器、上肢伸展器、扭腰踏步機、臂肩協調活動器、

舒展背肩運動器、全身伸展運動器、單車踏架、手臂活動架等。為

配合 2016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公布建構長者友善城市，推廣積極樂頤

年的措施，康文署會在十八區的戶外康樂場地 (如公園及遊樂場等 )
增設約 150 組長者健體設施。有關設施的安裝工程預計於 2017-18
年度完成。  

 
( i i )  寵 物 公 園  — 康 文 署 一 向 採 取 積 極 態 度 回 應 飼 養 狗 隻 人 士 對 於 增

設 寵 物 公 園 的 訴 求 。 在 獲 得 相 關 區 議 會 及 地 區 人 士 支 持 後 ， 會 在 公

園 闢 設 特 定 範 圍 用 作 寵 物 公 園 。 自 2010-11 年 至 2016 年 5 月 1 日 ，

康 文 署 轄 下 寵 物 公 園 的 數 目 已 由 19 個 增 加 至 41 個 。 此 外 ， 共 有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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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 公 園 設 有 寵 物 通 道 (包 括 4 個 設 有 寵 物 公 園 的 場 地 )，以 應 付 市 民 的

需 要 。 康 文 署 已 計 劃 在 2016 及 2017 年 內 興 建 7 個 新 的 寵 物 公 園 。

康 文 署 會 繼 續 在 現 有 或 計 劃 中 的 公 園 尋 找 更 多 合 適 場 地 加 建 寵 物 公

園 ， 以 回 應 飼 養 狗 隻 人 士 對 於 增 設 寵 物 公 園 的 訴 求 。  

 

( i i i )  釣 魚 區 試 驗 計 劃  — 為 推 廣 親 水 文 化 ， 康 文 署 在  2016-17 年 度 將

推 行 釣 魚 區 試 驗 計 劃 ， 在 轄 下 的 三 個 康 樂 場 地 ， 包 括 中 西 區 海 濱 長

廊（ 中 環 段 ）、大 埔 白 石 角 海 濱 長 廊 及 青 衣 長 輝 路 海 濱 花 園，設 立 指

定 的 釣 魚 區 ， 並 加 設 輔 助 設 施 ， 包 括 長 椅 、 遮 蔭 棚 、 指 示 牌 及 釣 魚

設 施 等 ， 讓 市 民 在 較 舒 適 的 環 境 下 進 行 垂 釣 活 動 。  

 
 

為 公 眾 休 憩 空 間 增 添 藝 術 元 素  
 
推 廣 公 共 藝 術  
 
4. 康 文 署 的 其 中 一 項 使 命 是 通 過 培 育 本 地 藝 術 人 才 和 拓 展 觀 眾 層 面 ，

推 廣 香 港 的 文 化 藝 術 。 除 了 在 轄 下 藝 術 場 地 ， 例 如 博 物 館 、 藝 術 空 間 等 ，

舉 辦 各 類 文 化 活 動 外 ， 我 們 近 年 亦 為 轄 下 公 眾 休 憩 及 遊 樂 場 地 注 入 文 化 藝

術 元 素 。 康 文 署 近 年 在 多 個 公 園 添 置 了 新 設 計 公 園 座 椅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富 藝

術 創 意 又 實 用 的 設 施 。 康 文 署 近 年 推 出 下 列 計 劃 ， 為 公 共 空 間 增 添 趣 味 和

活 力 (有 關 相 片 載 於 附 件 )：  

(i) 「 潮 裝 公 園 」 計 劃—康 文 署 與 本 地 藝 術 家 和 設 計 師 合 作 ， 為 公 園

添 置 新 設 計 及 新 的 公 園 座 椅。「 潮 裝 公 園 」首 個 試 驗 計 劃 於 2011 年 5
月 在 鰂 魚 涌 公 園 推 出 ， 第 二 次 試 驗 計 劃 則 在 歌 和 老 街 公 園 進 行 ， 亦

於 2012 年 9 月 完 成。兩 次 計 劃 為 鰂 魚 涌 公 園 及 歌 和 老 街 公 園 合 共 裝

設 了 六 組 設 計 新 穎 和 富 創 意 的 座 椅 和 全 新 的 指 示 牌 系 統 。 透 過 計

劃 ， 康 文 署 還 制 訂 了 一 套 設 計 規 範 ， 供 興 建 新 公 園 和 翻 新 現 有 公 園

時 作 參 考 。  

(ii) 「 藝 綻 公 園 」 計 劃—康 文 署 在 2010 年 至 2015 年 期 間 與 本 地 大 專

院 校 合 作 ， 在 大 型 公 園 （ 如 九 龍 公 園 、 沙 田 公 園 、 屯 門 公 園 ） 設 置

藝 術 品 ， 旨 在 把 藝 術 帶 入 社 區 。 在 康 文 署 轄 下 使 用 量 較 大 的 公 園 展

出 大 學 生 的 公 共 藝 術 創 作，也 有 助 培 養 年 輕 新 一 代 藝 術 人 才 的 創 意。 

(iii) 「 藝 聚 政 府 大 樓 」 計 劃 —康 文 署 籌 劃 與 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合 作 ， 在 政

府 大 樓 的 公 共 空 間 設 置 公 共 藝 術 作 品 ， 讓 市 民 在 繁 忙 的 生 活 中 有 更

多 機 會 接 觸 和 欣 賞 藝 術。自 2010 年 推 出 以 來，已 委 約 十 七 組 本 地 藝

術 家 為 十 七 座 位 於 港 、 九 、 新 界 的 政 府 大 樓 創 作 配 合 場 地 主 題 兼 具

社 區 特 色 的 公 共 藝 術 品 。  

(iv) 在 公 園 推 行 「 公 眾 藝 術 計 劃 」  — 康 文 署 與 西 貢 區 議 會 攜 手 合 辦

「 西 貢 區 議 會 公 眾 藝 術 計 劃 2009」， 目 的 是 在 公 園 的 休 憩 用 地 添 置

藝 術 品 ， 供 公 眾 欣 賞 。 四 件 由 本 地 藝 術 家 創 作 的 藝 術 品 ， 已 於 2011
年 年 中 相 繼 設 置 於 西 貢 萬 宜 遊 樂 場 、 將 軍 澳 的 寶 翠 公 園 和 寶 康 公

園 。 此 外 ， 為 配 合 香 港 單 車 館 落 成 ， 康 文 署 與 建 築 署 合 作 ， 委 約 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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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組 藝 術 團 隊 在 香 港 單 車 館 公 園 設 置 藝 術 品 ， 三 組 藝 術 品 已 於 2014
年 年 中 至 2015 年 年 初 期 間 相 繼 完 成 安 裝，讓 市 民 在 使 用 康 樂 設 施 之

餘 ， 也 可 欣 賞 藝 術 。  

 

推 動 文 化 創 意  

 
5. 除 公 園 外 ， 康 文 署 亦 在 四 個 演 藝 場 地 ， 分 別 是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、 沙 田

大 會 堂 、 荃 灣 大 會 堂 和 葵 青 劇 院 的 戶 外 範 圍 內 指 定 部 分 地 方 ， 供 註 冊 機 構

租 用 以 舉 辦 各 項 表 演 、 展 覽 ， 以 及 公 眾 娛 樂 和 社 區 活 動 ， 於 2015 年 ， 共 有

206 項 文 化 及 社 區 活 動 在 該 四 個 演 藝 場 地 的 戶 外 範 圍 舉 行。香 港 文 化 中 心 露

天 廣 場 亦 舉 辦 「 伙 伴 創 意 市 集 @文 化 中 心 」 計 劃 ， 透 過 與 不 同 的 非 牟 利 機

構 和 藝 術 團 體 合 作 成 為 伙 伴 ， 匯 聚 有 志 從 事 創 意 工 作 的 人 才 ， 在 文 化 中 心

展 示 創 意，並 與 到 訪 遊 人 交 流。此 外，康 文 署 由 2010 年 起 在 沙 田 大 會 堂 廣

場 推 行 「 開 放 舞 台 」 計 劃 ， 該 計 劃 參 照 一 些 外 地 街 頭 表 演 的 做 法 ， 設 立 表

演 區 供 個 人 或 團 體 免 費 表 演 ， 表 演 形 式 不 限 ， 擬 議 表 演 者 只 須 通 過 簡 單 的

試 演 ， 以 確 保 演 出 有 一 定 的 藝 術 水 平 及 符 合 相 關 的 安 全 和 噪 音 管 制 等 要

求 。 計 劃 由 2010 年 至 今 共 有 49 個 合 資 格 的 表 演 者 或 團 體 (參 加 /登 記 /演
出 )，吸 引 超 過 90 000 名 觀 眾。康 文 署 轄 下 公 眾 休 憩 及 遊 樂 場 地 亦 不 時 用 作

舉 行 各 式 各 樣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。 2015 年 ， 共 有 411 項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在 康 文

署 轄 下 公 眾 休 憩 及 遊 樂 場 地 舉 行 ， 包 括 音 樂 會 、 粵 劇 、 舞 蹈 表 演 等 。 當 中

有 些 活 動 在 遊 樂 場 地 內 的 露 天 劇 場 舉 行 （ 現 有 20 個 場 地 設 有 露 天 劇 場 ）。  
 
優 化 及 翻 新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 
 
6. 康 文 署 一 向 致 力 改 善 轄 下 公 共 空 間 的 設 施 ， 並 不 時 諮 詢 相 關 的 區 議

會 ， 透 過 建 築 署 進 行 工 程 更 新 設 施 ， 以 滿 足 使 用 者 需 要 ， 為 市 民 提 供 舒 適

且 具 活 力 的 公 共 空 間 。 此 外 ， 過 往 亦 有 非 政 府 或 私 人 機 構 主 動 向 康 文 署 提

出 建 議 ， 斥 資 興 建 或 翻 新 康 文 署 轄 下 的 公 共 空 間 ， 此 安 排 可 加 快 工 程 的 推

展 ， 提 早 優 化 翻 新 設 施 予 公 眾 使 用 。 康 文 署 在 收 到 有 關 合 作 建 議 後 ， 會 諮

詢 有 關 區 議 會 及 審 慎 考 慮 相 關 因 素 ， 才 落 實 和 推 行 合 作 計 劃 ， 在 改 善 工 程

完 成 後 ， 康 文 署 會 繼 續 擁 有 相 關 的 公 共 空 間 ， 過 往 成 功 例 子 包 括 南 蓮 園 池

和 港 灣 道 花 園 。  
 
尖 沙 咀 海 濱 優 化 計 劃  
 
7. 康 文 署 一 向 有 計 劃 逐 步 分 階 段 優 化 尖 沙 咀 海 濱 的 文 化 設 施 和 公 共 休

憩 空 間 ， 包 括 香 港 藝 術 館 、 香 港 太 空 館 、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和 梳 士 巴 利 花 園 。

尖 沙 咀 海 濱 優 化 計 劃 旨 在 將 老 化 的 設 施 翻 新 ， 改 善 及 美 化 休 憩 設 施 ， 並 加

添 文 化 藝 術 元 素 ， 讓 市 民 和 旅 客 得 以 享 用 。 其 中 ， 香 港 藝 術 館 正 進 行 為 期

三 年 的 擴 建 及 翻 新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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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政 府 於 2014 年 收 到 現 時 管 理 星 光 大 道 的 機 構 提 出 優 化 梳 士 巴 利 花

園 、 星 光 大 道 及 尖 沙 咀 海 濱 花 園 的 建 議 。 在 考 慮 到 星 光 大 道 的 橋 樑 結 構 建

於 一 九 八 二 年 ， 至 今 已 落 成 三 十 多 年 ， 由 於 自 然 損 耗 及 橋 台 上 設 施 老 化 ，

故 必 須 進 行 整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以 應 付 訪 客 和 運 作 需 要 ， 經 諮 詢 有 關 區 議 會 和

相 關 者 持 份 者 ， 康 文 署 同 意 與 項 目 倡 議 者 合 作 推 行 優 化 尖 沙 咀 海 濱 的 計 劃

建 議 。 其 後 ， 為 進 一 步 加 強 及 深 化 公 眾 的 了 解 及 參 與 ， 康 文 署 於 2015 年 9
月 至 11 月 就 尖 沙 咀 海 濱 優 化 計 劃，舉 行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收 集 意 見，絕 大 多 數

受 訪 者 均 支 持 改 善 及 美 化 尖 沙 咀 海 濱 ， 惟 希 望 尖 沙 咀 東 部 海 濱 花 園 盡 量 減

少 興 建 構 築 物 ， 讓 大 眾 可 以 在 一 個 更 寛 敞 的 空 間 漫 步 ， 享 受 景 觀 無 阻 的 維

多 利 亞 港 景 色 。 受 訪 者 亦 希 望 縮 短 因 更 新 工 程 而 需 關 閉 海 濱 花 園 的 時 間 。

有 見 及 此 ， 康 文 署 決 定 修 訂 優 化 海 濱 花 園 的 原 有 設 計 ， 採 取 以 簡 約 為 原 則

的 設 計 方 案 ， 維 持 海 濱 花 園 為 一 個 以 靜 態 為 主 的 公 共 休 憩 空 間 。  
 
9. 根 據 經 修 訂 後 的 優 化 計 劃，梳 士 巴 利 花 園 會 於 2016 年 第 二 季 起 進 行

優 化 工 程，預 期 可 於 2017 年 第 二 季 重 開。而 星 光 大 道 現 正 進 行 橋 台 整 修 及

改 善 工 程，星 光 大 道 優 化 工 程 會 待 橋 台 部 份 整 修 工 程 於 2018 年 年 初 完 成 後

展 開，工 程 包 括 增 加 綠 化 空 間 和 戶 外 座 位，整 項 工 程 預 計 約 於 2018 年 第 四

季 完 成 。 工 程 完 成 後 可 進 一 步 發 展 梳 士 巴 利 花 園 及 星 光 大 道 為 一 個 多 元

化、活 力 十 足 及 充 滿 濃 厚 文 化 藝 術 氛 圍 的 公 共 空 間，進 行 藝 術 表 演 及 活 動 ，

以 配 合 毗 鄰 香 港 藝 術 館 於 2018 年 重 開 及 香 港 文 化 中 心 等 文 化 設 施。至 於 尖

沙 咀 東 部 海 濱 花 園 將 繼 續 作 為 一 個 以 靜 態 為 主 的 公 共 休 憩 空 間 。 除 了 現 時

由 康 文 署 管 理 的 一 個 餐 飲 設 施 外 ， 並 不 會 加 建 新 的 構 築 物 。 該 處 會 進 行 一

些 基 本 改 善 工 程 ， 包 括 翻 新 欄 杆 和 地 磚 ， 以 及 優 化 配 套 設 施 如 增 設 旅 遊 巴

停 車 位 及 公 共 洗 手 間 等 ， 改 善 工 程 將 於 2019 年 初 進 行 。  
 
10. 康 文 署 已 就 以 上 的 修 訂 計 劃 ， 向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及 海 濱 事 務 委 員 會 九

龍 、 荃 灣 及 葵 青 海 濱 發 展 專 責 小 組 （ 專 責 小 組 ） 匯 報 。 康 文 署 將 按 計 劃 開

展 梳 士 巴 利 花 園 的 優 化 工 程 ， 同 時 亦 正 修 訂 星 光 大 道 的 優 化 設 計 ， 稍 後 會

就 修 訂 設 計 ， 諮 詢 持 份 者 的 意 見 。  
 
 
未 來 路 向  
 
11. 香 港 人 口 稠 密 ， 市 民 經 常 使 用 康 文 署 的 遊 樂 場 地 和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。

康 文 署 致 力 美 化 和 提 升 轄 下 的 遊 樂 和 公 眾 休 憩 場 地 設 施 ， 並 增 添 文 化 和 藝

術 氣 息 。 該 署 會 繼 續 推 行 所 需 的 優 化 和 翻 新 計 劃 ， 以 提 供 優 質 舒 適 和 具 活

力 的 公 眾 休 憩 用 地 供 香 港 市 民 享 用 。  
 
 
 
 
 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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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
為 公 眾 休 憩 空 間 增 添 藝 術 元 素  
 

 

( i) 潮 裝 公 園  

 

歌 和 老 街 公 園  

  

 

鰂 魚 涌 公 園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

6 

(i i) 藝 綻 公 園  

 

中 西 區 海 濱 長 廊 （ 中 環 段 ） 的 公 園 草 坪  

 

 

 

 

尖 沙 咀 東 海 濱 平 台 花 園     大 埔 海 濱 公 園  

  

 

赤 柱 海 濱 長 廊       屯 門 公 園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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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) 公 眾 藝 術 計 劃  

 

寶 翠 公 園  

  
 

寶 康 公 園  

  

 

西 貢 萬 宜 遊 樂 場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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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單 車 館 公 園  

 

 

 

 


